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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朋友借给了吴英1.9个
亿，现在血本无归，吴英如果不判死
刑，那么今后的集资诈骗分子都不会
被判死刑，这样做太不公平了！”

———杭州一位民营企业家

“吴英非法集资， 时间上处于事
后监管，地方政府也没办法，没有法
律可依，只好事后打压，这是法律的
真空、法律的缺乏造成的。”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
德文

“急功近利、 一夜暴富的心态是
吴英式悲剧的社会土壤，假如整个社
会不回到现实中来，假如实体经济至
上还不能成为共识，吴英式的悲剧还
会一再上演。”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
锦良教授

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
吴英因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
后，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
公众对社会公平、死刑改革、民
间资本出路、金融垄断、价值观
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
一个普通案件迅速演变为一起
法治事件。

新华社记者为此专访了数
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家、社
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专
家学者从司法导向、 死刑改革
等多个角度，纵论“吴英案”背
后法治、 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制
度纠结。 ？

“吴英案”的罪与罚
专家学者为其“喊冤”

刀下
留人观点交锋

2月5日凌晨，以“市场的力量———纪
念邓小平南巡20年”为主题的论坛上，浙
江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畅谈温州
模式与企业家精神、 民间金融与市场经
济。

当前备受关注的民间借贷风波，也
是论坛探讨的焦点之一。

陈德荣说，“从历史发展上看， 没有
温州的民间金融， 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
济，也就没有温州的企业家，民间金融
推进了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把民
间金融跟市场经济、跟企业家精神对立
起来， 把它妖魔化， 对温州是不公平
的。”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2月2日
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吴英非法
集资案是法律的真空、法律的缺乏造成的。

这个法律上的空白，从2007年开始中央
有关部门就想弥补上，央行、国务院法制办等
部门也不止一次进行调研， 但时至今日，《放
贷人条例》 虽经4次
大修依旧没有出台。

近 日 有 消 息
称，温州国家金融改革试
验区方案已上报国务院，
据周德文介绍，最
新版本的《放贷人
条例》 也将再次上
报国务院。

●2006年12月21日至28日，因
债务纠纷，吴英被义乌市杨志昂、
杨卫陵的杨氏家族成员软禁，吴
英及其家属称之为“绑架”；

●2007年2月， 吴英被东阳公
安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
拘；

●2008年， 浙江省金华市检察
院以集资诈骗罪起诉吴英，2009年
金华市中院一审判处吴英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0年， 吴英不服判决上
诉；

●2011年4月，二审开庭时，吴
英主动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但继续否认集资诈骗罪；

●2012年1月18日， 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
定吴英死刑。

■综合新华社、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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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因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

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
行二审宣判， 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
的上诉， 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
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
2007年2月间，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
元，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还
有大量的欠债。 一审以集资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 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
认为， 一审判决定罪准确， 量刑适
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作出上述二审
裁定。

“从公开的材料看，集资诈骗的
罪名是成立的。”接受记者采访的法
学专家表示。 但是舆论给出了截然
相反的看法。 二审结束短短半个月
间，该案已经演变成一起法治事件，
北大、清华、浙江大学等高校学者和
一些知名律师致信最高人民法院为
其求情；有的网站开设的“吴英该不
该死”投票显示，绝大部分投票者认
为吴英罪不至死。

非法集资7.7亿
吴英二审死刑

事件

【质疑】
“吴英案”背后：金融制度的纠结

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金融学家、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吴英案的经济背景是
一个市场经济仍有待发育完善的特定历史
时期，一个民间金融功罪交集的时代。

浙江省政协常委、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
学院院长钱水土说，金融业目前总体上来
说还是个相对垄断性、高度管制的行业，金
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企业尤其是民营
企业融资从正规的渠道没法满足。

融资难、融资贵，促使相当一部分民营
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
而对于民间融资行为，我国目前相关法律
对民间融资的管理主体都没有明确规定，
更没有针对民间融资而设立的系统而完
善的监管体系。

“当民间金融正常运行时，相关部门默
许它存在； 当出现问题时又严厉制裁，这
个恶性循环应该到了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法学专家李有星说，“企业亏损或者资金链
紧张是经营中的常事，这个时候我们的金
融体系是不是应该为企业提供保障？ 这是
制度建设中需要严肃对待的课题。”

【出路】
专家：进一步完善法律、金融制度

法学专家、经济学家认为，对“吴英案”
议论集中体现在对现行法律制度、金融制度
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

改革1： 法律规定的合法民间借贷与非
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模糊，需进一步厘清。

李有星建议， 要创设一个民间融资的安全
港制度，让法律明确告知在什么情况下的民间借
贷是合法的，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违法的。同时建
立小额融资的刑事豁免制度，对小额的民间融资
只追究欠债还钱的民事责任，不追究刑事责任。

改革2：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
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
给体系， 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例
如出台民间融资管理办法、确立民间融资管
理机构、服务机构等。

改革3：需要治疗整个社会急功近利、一
夜暴富、不劳而获的心态。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教授说：
“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心态是吴英式悲剧
的社会土壤， 假如整个社会不回到现实中
来， 假如实体经济至上还不能成为共识，吴
英式的悲剧还会一再上演。”


